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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修订对照表

注：加双删除线表示删除内容，红色字体加粗表示新增内容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标准合约》

	修订版本
	现行版本（2023年5月4日实施）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标准合约附件

	二、质量规定

（一）标准品

1.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质量应当符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质量标准。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质量标准
项目
限度
检验方法
留在45μm筛上的杂质（质量分数）/%，最大值

0.16

GB/T 8086

灰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1.0

GB/T 4498.1

氮含量（质量分数）/%，最大值

0.6

GB/T 8088

挥发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0.8

GB/T 24131.1

塑性初值（P0），最小值

30

GB/T 3510

塑性保持率（PRI），最小值

40

GB/T 3517

2.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应当是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注册商品，并附有相应的质量证明。

3.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应当是同一生产企业（工厂）生产的同一品牌、同一包装规格的商品。

（二）替代品

1. 20号胶替代品可以用于20号胶实物交割，质量应当符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替代品质量标准。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替代品质量标准

项目

限度

检验方法

留在45μm筛上的杂质（质量分数）/%，最大值

0.08

GB/T 8086

灰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0.75

GB/T 4498.1

氮含量（质量分数）/%，最大值

0.6

GB/T 8088

挥发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0.8

GB/T 24131.1

塑性初值（P0），最小值

30

GB/T 3510

塑性保持率（PRI），最小值

50

GB/T 3517

2.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替代品，应当是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注册商品，并附有相应的质量证明。

3.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替代品，应当是同一生产企业（工厂）生产的同一品牌、同一包装规格的商品。
	二、质量规定

1.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质量应当符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质量标准。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质量标准
项目
限度
检验方法
留在45μm筛上的杂质（质量分数）/%，最大值

0.16

GB/T 8086

灰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1.0

GB/T 4498.1

氮含量（质量分数）/%，最大值

0.6

GB/T 8088

挥发分（质量分数）/%，最大值

0.8

GB/T 24131.1

塑性初值（P0），最小值

30

GB/T 3510

塑性保持率（PRI），最小值

40

GB/T 3517

2.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应当是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注册商品，并附有相应的质量证明。

3. 组成每一标准仓单的20号胶，应当是同一生产企业（工厂）生产的同一品牌、同一包装规格的商品。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

	修订版本
	现行版本（2025年7月16日实施）

	第十三章  20号胶期货合约的交割
	第十三章  20号胶期货合约的交割

	第一百八十一条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不得经干搅工艺制得，交割品质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标准合约》。
	第一百八十一条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不得经干搅工艺制得，交割品质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标准合约》。

	第一百八十三条  20号胶交割商品申请注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应当是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的生产企业，并符合以下要求：

1．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年产能达5万吨以上，最近2年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年产量不少于3万吨；单一生产工厂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连续稳定生产至少2年以上；

2．申请人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3．质量管理：申请人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环境、安全管理：申请人已经取得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或者符合当地环境及安全保护的要求；

5．生产工艺符合当地产业政策；

能源中心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请注册商品的年产量等指标。

（二）申请注册的20号胶的注册商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质量标准应当符合能源中心规定的技术要求；

2．所申请的注册商品在现货市场占有相当份额，并具有相当的行业知晓度。

（三）取得一家以上能源中心会员或者境外特殊参与者的推荐。

（四）能源中心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八十三条  20号胶交割商品申请注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应当是20号胶的生产企业，并符合以下要求：

1．20号胶年产能达5万吨以上，最近2年的20号胶年产量不少于3万吨；单一生产工厂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连续稳定生产至少2年以上；

2．申请人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3．质量管理：申请人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环境、安全管理：申请人已经取得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或者符合当地环境及安全保护的要求；

5．生产工艺符合当地产业政策；

能源中心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请注册商品的年产量等指标。

（二）申请注册的20号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质量标准应当符合能源中心规定的技术要求；

2．所申请的注册商品在现货市场占有相当份额，并具有相当的行业知晓度。

（三）取得一家以上能源中心会员或者境外特殊参与者的推荐。

（四）能源中心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八十八条  20号胶标准品及替代品入库生成保税标准仓单时应当提供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提单、原产地证明、海关入库核准单证等相关文件，供能源中心核实验证。
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入库生成保税标准仓单时，货主还应将生产国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检验实验室资质证明（含翻译件）及其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交由指定交割仓库保管；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妥善保管上述单据，并在对应货物进口报关时向货主提供；货主完成对应货物进口报关后，应当将上述单据交还指定交割仓库，如其货物系最后一批，则上述单据按要求提交海关。
	第一百八十八条  20号胶入库生成保税标准仓单时应当提供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提单、原产地证明、海关入库核准单证等相关文件，供能源中心核实验证。

20号胶入库生成保税标准仓单时，货主还应将生产国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检验实验室资质证明（含翻译件）及其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交由指定交割仓库保管；指定交割仓库应当妥善保管上述单据，并在对应货物进口报关时向货主提供；货主完成对应货物进口报关后，应当将上述单据交还指定交割仓库，如其货物系最后一批，则上述单据按要求提交海关。

	第一百九十条  用于交割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每个胶块净重35千克。胶块用聚乙烯薄膜包裹，聚乙烯薄膜厚度为30-65μm，维卡耐热度小于95摄氏度应符合或优于现行《天然生胶技术分级橡胶（TSR）规格导则》（GB/T 8081）中相关要求。
每托20号胶胶包由36个胶块组成，外包装符合托盘紧缩包装要求，该托盘可以用于货架存取和堆码。每托胶包外应当标志注明标准橡胶级别代号、净重、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工厂代码、生产日期等。

入库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应当干燥、清洁。如指定交割仓库在验收时发现有外包装严重破损或胶块表面老化龟裂、雨淋、受潮、霉变、夹生、污染严重等影响使用的，不得生成保税标准仓单。
	第一百九十条  20号胶每个胶块净重35千克。胶块用聚乙烯薄膜包裹，聚乙烯薄膜厚度为30-65μm，维卡耐热度小于95摄氏度。

每托20号胶胶包由36个胶块组成，外包装符合托盘紧缩包装要求，该托盘可以用于货架存取和堆码。每托胶包外应当标志注明标准橡胶级别代号、净重、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工厂代码、生产日期等。

入库20号胶应当干燥、清洁。如指定交割仓库在验收时发现有外包装严重破损或胶块表面老化龟裂、雨淋、受潮、霉变、夹生、污染严重等影响使用的，不得生成保税标准仓单。

	第一百九十一条  组成每一保税标准仓单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的生产日期应当不超过连续30天。每一保税标准仓单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的最早生产日期为该保税标准仓单的生产日期。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保税标准仓单的有效期为自标识的生产月份起十二个月止。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应当在生产日期起90天内入库，超过90天入库的，不得用于生成保税标准仓单。

入库生成标准仓单时的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的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180天内有效，在库商品的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90天内有效。期满后，其相应的商品应当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交割。对在库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重新检验时，质量检验报告不合格的，保税标准仓单持有人对其商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指定交割仓库有责任的除外。
	第一百九十一条  组成每一保税标准仓单的20号胶的生产日期应当不超过连续30天。每一保税标准仓单20号胶的最早生产日期为该保税标准仓单的生产日期。20号胶保税标准仓单的有效期为自标识的生产月份起十二个月止。

用于实物交割的20号胶应当在生产日期起90天内入库，超过90天入库的，不得用于生成保税标准仓单。

入库生成标准仓单时的20号胶的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180天内有效，在库商品的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90天内有效。期满后，其相应的商品应当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交割。对在库20号胶重新检验时，质量检验报告不合格的，保税标准仓单持有人对其商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指定交割仓库有责任的除外。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入库应当按照20号胶（期货）检验细则进行检验。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配合指定检验机构的检验工作，并核定20号胶标准品或替代品入出库数（重）量。

...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入库应当按照20号胶（期货）检验细则进行检验。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配合指定检验机构的检验工作，并核定20号胶入出库数（重）量。

...

	第一百九十四条  实物交割完成后，若买方对交割商品的质量、数量有异议的（有异议的20号胶标准或替代交割商品应当在指定交割仓库内），应当在实物交割月份的下一月份的15日之前（含当日，遇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时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向能源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应当同时提供能源中心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报告。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买方对所交割商品无异议，能源中心不再受理交割商品有异议的申请。
	第一百九十四条  实物交割完成后，若买方对交割商品的质量、数量有异议的（有异议的20号胶交割商品应当在指定交割仓库内），应当在实物交割月份的下一月份的15日之前（含当日，遇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时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向能源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应当同时提供能源中心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报告。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买方对所交割商品无异议，能源中心不再受理交割商品有异议的申请。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62025年27月916日起实施。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5年7月16日起实施。


- 1 -

